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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局关于印发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局经常项

目跨境外汇轧差净额结算试点业务操作规程

（试行）（银行版）》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西区各市中心支局，广西区各外汇指定银行，

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柳州银行，桂林银行：

为有效提高广西经常项目跨境外汇轧差净额结算试点业务

管理水平，推动试点业务健康发展，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

广西开展部分外汇管理政策试点的批复》（汇复〔2015〕255 号）

要求，国家外汇管理局广西区分局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国家

外汇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局经常项目跨境外汇轧差净额结

算试点业务操作规程》（试行）（银行版）（详见附件）。现印发你

们，请遵照执行。

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广西区分局反

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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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国家外汇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局经常项目跨境外

汇轧差净额结算试点业务操作规程（试行）（银行版）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局

2015 年 12 月 9 日



— 3 —

附件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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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具货物贸易跨境外汇轧差净额结算试点业务承办证明管理

项目名称 法律依据 审核材料 审核原则 注意事项

出具货物贸易

跨境外汇轧差

净额结算试点

业务承办证明

（参考样式见

附件 1）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

条例》（国务院令 2008 年第 532

号）。

2.《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汇

发〔2012〕38 号)。

3.《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

施细则》（汇发〔2012〕38 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广西

开展部分外汇管理政策试点的

批复》（汇复〔2015〕255 号）。

1.企业申请书；

2.企业名录及分类等

级情况证明材料；

3.银行要求的其他材

料。

企业应满足以下条件：

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

录内企业，货物贸易分类结

果应为 A类。

1.经常项目跨境外汇轧差净额结

算是指企业集中核算与其同时开

展有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业务的境

外交易对手经常项目项下跨境外

汇应收应付资金，区分货物贸易和

服务贸易，分别合并一定时期内跨

境外汇收付交易为单笔跨境外汇

交易的操作方式。

2.符合轧差试点业务条件的企业

名单由外汇局广西区分局负责筛

选后下发至各市中心支局。银行在

为企业出具证明前，应联系所在地

外汇局核实企业是否符合条件。

3.试点企业原则上只能选择1家境

内具有结售汇业务资格的银行（原

则上应为近三年执行外汇管理规

定年度考核 B（含）类及以上的银

行）作为办理服务贸易跨境外汇轧

差净额结算业务的主办银行。

4.主办银行原则上应为试点企业

最大贷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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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具货物贸易跨境外汇轧差净额结算试点业务停办证明管理

项目名称 法律依据 审核材料 审核原则 注意事项

出具货物贸易跨境

外汇轧差净额结算

试点业务停办证明

（参考样式见附件

2）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2008

年第 532 号）。

2.《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

引》(汇发〔2012〕38 号)。

3.《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

引实施细则》（汇发〔2012〕

38 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

广西开展部分外汇管理政

策试点的批复》（汇复

〔2015〕255 号）。

1.企业申请书；

2.银行要求的其他材料。

外汇局为企业办理主办银行

变更备案手续后，应及时向

相关银行反馈办理结果。企

业应及时将变更备案通知书

银行留存联（格式见附件

4-3）交予相关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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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货物贸易跨境外汇轧差净额结算试点业务审核管理

项目名称 法律依据 审核材料 审核原则 注意事项

真实性审核

管理

1.《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汇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 2008

年第 532 号）。

2.《货物贸易外汇

管理指引》(汇发

〔2012〕38 号)。

3.《货物贸易外汇

管理指引实施细

则》（汇发〔2012〕

38 号）。

4.《国家外汇管理

局关于广西开展部

分外汇管理政策试

点的批复》（汇复

〔2015〕255 号）。

1.外汇局出具的备

案/变更备案通知

书（银行留存联）

原件（格式见附件

3-3/4-3）；

2.按照现行货物贸

易外汇管理规定，

要求企业提交参与

轧差结算所涉及的

原有对外应收应付

款对应的交易单

证。

1.企业应属名录内企业，贸易分类等级应为 A类。

2.区分资金性质结算原则。应严格区分服务贸易与货物

贸易资金性质，不同性质跨境外汇资金不得交叉办理轧

差结算。

3.遵循真实性审核原则。主办银行为企业办理轧差业务

前，应核实企业名录状态、分类等级及试点资格的有效

性，在经批准的境外交易方名单范围内，按照“了解客

户”、“了解业务”、“尽职审查”等原则，对交易单证的

真实性及其与外汇收支的一致性进行合理审查，确认交

易单证所列的交易主体、金额、性质等要素与其申请办

理的跨境外汇轧差净额结算业务相一致，轧差后的净收

入仍纳入待核查账户管理。

4.遵循货物贸易登记管理原则。按照现行《货物贸易外

汇管理指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需凭《货物贸易外汇

业务登记表》办理的跨境外汇收支业务,企业仍需按现

行规定办理，相应跨境外汇不得参与跨境外汇轧差净额

结算。

5.转手买卖（转口贸易）收支暂不纳入轧差结算范围。

6.涉及银行贸易融资的贸易收支业务，未经放款银行同

意，不得纳入轧差结算范围。

7.银行应严格按现行货物贸易外汇管理规定，对企业轧

差结算所涉及的原有对外应收应付款逐一进行真实性、

合理性及一致性审核，并做好相应的台账登记。

1.企业应严格在境外

交易对手范围内开展

轧差结算，不得擅自扩

大轧差结算交易主体

范围。

2.企业原则上每个自

然月跨境外汇轧差净

额结算应不少于 1次，

最长不得超过一个季

度。

3.银行、企业应当分别

留存充分证明其交易

真实、合法的相关材料

和单证等 5年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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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货物贸易跨境外汇轧差净额结算试点业务数据申报管理

项目名称 法律依据 报送要求 注意事项

数据报送管

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 2008 年第 532 号）。

2.《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汇

发〔2012〕38 号)。

3.《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实施细

则》（汇发〔2012〕38 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广西开展

部分外汇管理政策试点的批复》

（汇复〔2015〕255 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金

融机构外汇业务数据采集规范

（1.0 版）>的通知》（汇发〔2014〕

18 号）

1.企业应对两类数据进行涉外收付款申报。一类是实际

收付款数据；另一类是逐笔还原轧差净额结算前的原始

收付款数据（以下简称还原数据）。

2.实际收付款数据不为零时，银行应将实际收付款信息

交易编码标记为“999999”。实际收付款数据为零时（轧

差净额结算为零），企业应虚拟一笔结算为零的申报数

据，填写《境外汇款申请书》，收付款人名称均为试点

企业，交易编码标记为“999998”，国别为“中国”，其

他必输项可视情况填报或填写“N/A”（大写英文字母)。

银行应在其实际对外收付款之日（轧差净额结算为零时

为轧差结算日或会计结算日）（T）后的第 1个工作日（T

＋1）中午 12：00 前，完成实际数据的报送工作。

3.对还原数据的申报，试点企业应按照实际对外收付款

的日期（轧差净额结算为零时为轧差结算日或会计结算

日）确认还原数据申报时点（T），并根据全收全支原则，

向银行提供还原数据的基础信息和申报信息，使其至少

包括涉外收付款统计申报的所需信息。境内银行应在上

述还原数据申报时点（T）后的第 1 个工作日（T＋1）

中午 12：00 前，完成还原数据基础信息的报送工作；

第 5个工作日（T＋5）前，完成还原数据申报信息的报

送工作。

1.还原数据申报单号由主办银

行编制，交易编码按照实际交

易性质填报，并将还原数据的

“银行业务编号”填写为所对

应的对外实际收付数据的申报

号码。

2.银行在报送实际收付数据及

还原数据时，应准确填写境外

收付款人名称，不得简写。

3.银行在进行还原数据申报时

应在“交易附言”栏明确注明

“轧差试点”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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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具服务贸易跨境外汇轧差净额结算试点业务承办证明管理

项目名称 法律依据 审核材料 审核原则 注意事项

出具服务贸易

跨境外汇轧差

净额结算试点

业务承办证明

（参考样式见

附件 1）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2008 年第 532 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

印发服务贸易外汇管理

法规的通知》（汇发

〔2013〕30 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

广西开展部分外汇管理

政策试点的批复》（汇复

〔2015〕255 号）。

4.《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

外汇管理局关于服务贸

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

备案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3 年第 40 号）。

1.申请书；

2.营业执照或社团登记

证等有效证明的原件和

复印件（加盖试点企业

公章）；

3.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原

件和复印件（加盖试点

企业公章）；

4.银行要求的其他材

料。

企业提交材料如实、且

银行具备承办意愿和

条件的。

属三证合一登记的企业可免于提

交组织机构代码证。

符合轧差试点业务条件的企业名

单由外汇局广西区分局负责筛选

后下发至各市中心支局。银行在

为企业出具证明前，应联系所在

地外汇局核实企业是否符合条

件。

3.试点企业原则上只能选择 1 家

境内具有结售汇业务资格的银行

（原则上应为近三年执行外汇管

理规定年度考核 B（含）类及以

上的银行）作为办理服务贸易跨

境外汇轧差净额结算业务的主办

银行。

4.主办银行原则上应为试点企业

最大贷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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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出具服务贸易跨境外汇轧差净额结算试点业务停办证明管理

项目名称 法律依据 审核材料 审核原则 注意事项

出具服务贸易跨境

外汇轧差净额结算

试点业务停办证明

（参考样式见附件

2）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2008年第532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服

务贸易外汇管理法规的通知》（汇

发〔2013〕30 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广西开

展部分外汇管理政策试点的批

复》（汇复〔2015〕255 号）。

4.《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

局关于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

税务备案有关问题的公告》（2013

年第 40 号）。

1.企业申请书

2.银行要求的其他材料。

外汇局为企业办理主办银行

变更备案手续后，应及时向相

关银行反馈办理结果，企业应

及时将变更备案通知书银行

留存联交予相关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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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服务贸易跨境外汇轧差净额结算试点业务审核管理

项目名称 法律依据 审核材料 审核原则 注意事项

真实性审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

条例》（国务院令2008年第532

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

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规的通

知》（汇发〔2013〕30 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广西

开展部分外汇管理政策试点

的批复》（汇复〔2015〕255 号）。

4.《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

管理局关于服务贸易等项目

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有关问题

的公告》（2013 年第 40 号）。

1.还原收付汇数

据清单；

2.还原收付汇对

应的、服务贸易

外汇管理指引实

施细则规定的相

关单证。

3.外汇局出具的

备案/变更备案

通知书（银行留

存联）原件。

1.区分资金性质结算原则。应严格区分

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资金性质，不同性

质跨境外汇资金不得交叉办理轧差结

算。

2.遵循真实性审核原则。主办银行为企

业办理轧差业务前，应核实企业试点资

格的有效性，在经批准的境外交易方名

单范围内，按照“了解客户”、“了解业

务”、“尽职审查”等原则，对交易单证

的真实性及其与外汇收支的一致性进

行合理审查，确认交易单证所列的交易

主体、金额、性质等要素与其申请办理

的跨境外汇轧差净额结算业务相一致，

并做好相应台账登记。

3.遵循税务备案原则。服务贸易项下跨

境外汇轧差结算试点企业仍应遵守《国

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服务

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有关问

题的公告》规定，按未轧差前的实际付

汇情况（与还原数据一致）及时办理税

务备案手续。

1.企业应严格在境外交

易对手范围内开展轧差

结算，不得擅自扩大轧

差结算交易主体范围。

2.企业原则上每个自然

月跨境外汇轧差净额结

算应不少于 1 次，最长

不得超过一个季度。

3.银行应当按照规定留

存相应交易单证 5 年备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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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服务贸易跨境外汇轧差净额结算试点业务数据申报管理

项目名称 法律依据 报送要求 注意事项

数据申报管

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2008 年第 532 号）。

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

印发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

规的通知》（汇发〔2013〕

30 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

广西开展部分外汇管理政

策试点的批复》（汇复

〔2015〕255 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

发布<金融机构外汇业务

数据采集规范（1.0 版）>

的通知》（汇发〔2014〕18

号）

1.企业应对两类数据进行涉外收付款申报。一类是实

际收付款数据；另一类是逐笔还原轧差净额结算前的

原始收付款数据（以下简称还原数据）。

2.实际收付款数据不为零时，银行应将实际收付款信

息交易编码标记为“999999”。实际收付款数据为零

时（轧差净额结算为零），企业应虚拟一笔结算为零

的申报数据，填写《境外汇款申请书》，收付款人名

称均为试点企业，交易编码标记为“999998”，国别

为“中国”，其他必输项可视情况填报或填写“N/A”

（大写英文字母)。银行应在其实际对外收付款之日

（轧差净额结算为零时为轧差结算日或会计结算日）

（T）后的第 1 个工作日（T＋1）中午 12：00 前，

完成实际数据的报送工作。

3.对还原数据的申报，试点企业应按照实际对外收付

款的日期（轧差净额结算为零时为轧差结算日或会计

结算日）确认还原数据申报时点（T），并根据全收全

支原则，向银行提供还原数据的基础信息和申报信

息，使其至少包括涉外收付款统计申报的所需信息。

境内银行应在上述还原数据申报时点（T）后的第 1

个工作日（T＋1）中午 12：00 前，完成还原数据基

础信息的报送工作；第 5个工作日（T＋5）前，完成

还原数据申报信息的报送工作。

1.还原数据申报单号由主办银行编

制，交易编码按照实际交易性质填报，

并将还原数据的“银行业务编号”填

写为所对应的对外实际收付数据的申

报号码。

2.银行在报送实际收付数据及还原数

据时，应准确填写境外收付款人名称，

不得简写。

3.银行在进行还原数据申报时应在

“交易附言”栏明确注明“轧差试点”

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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